
2019年度东莞市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绩效自评抽查审核意见

编制单位：东莞市财政局

项目名称 购买保育员服务

项目主管
部门

东莞市社会福利中心

绩效自评
组织工作
审核意见

1、自评资料提交情况：自评资料能否及时报送，填报基本规范，能够积极
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自评审核工作。

2、自评结果应用情况：自评单位未提交自评结果应用相关的佐证材料。

3、绩效信息公开情况：按《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绩效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
》（东财〔2018〕108号）要求，独立公开了相关内容。

项目绩效
抽查审核
等次

审核等次： □优  ■良  □中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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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算执行情况：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一般   □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较差   □
项目预算调整过大       □
具体情况：
市级财政年初预算金额(887.64)万元，调整后预算金额(887.64)万元，预算
调整率为(0.00)%，实际支出金额(887.64)万元，年初预算执行率为
(100.00)%,调整后预算执行率为(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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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出方面：
项目基本完成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项目完成部分预期产出目标   □
大部分预期产出目标未完成   □
具体情况：
（1）据材料反映，项目购买保育员人数160名；保育员工作绩效考核达标率
100%；护理服务质量达标率100%；服务工作完成及时率100%；
    存在问题：
    （1）缺少相关完成情况的佐证材料。如工作绩效考核达标率在《保育
员项目运行情况说明报告》中表述已完成，未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2）设置的绩效目标未能全面反映项目的实施内容。

3.效果方面：
项目基本实现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大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部分预期效益目标   □
项目实现预期效益不明显      □
具体情况：
（1）据材料反映，本年度共护理儿童769人；中心员工对购买保育员服务的
满意度89.29%；
    存在问题：
    （1）计划目标值设置偏低。如护理儿童数，计划指标值510人，但查阅
《市民政局关于解决市社会福利中心工作人员严重不足问题的请示的批复
》，2017年实际护理人数为782人，指标设置未结合往年实际情况设置目标
值。

绩效自评
降档或“
一票否决
”情况

无。

加强预算
绩效管理
的建议

 1.自评材料质量方面。
    （1）《绩效自评基础信息表》填写不完整，未填写指标内容。建议：
完善《绩效自评基础信息表》，根据指标名称，详细填写指标内容。
    （2）提交的佐证材料不够详实，缺少对项目绩效情况、项目监管情况
、满意度调查情况的有效佐证。建议：严格按照《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
作方案--附件4.佐证材料列表》报送能够全面反映项目产出、实施效果、满
意度的材料，提高佐证材料的完整度。
    2.项目绩效方面。
    （1）设置的绩效指标不能全面反映项目的实施内容。建议：指标设置
应关注合同履约及日常监管情况。
    （2）绩效目标偏低。建议：根据工作计划及往年工作实际完成情况，
合理、科学的设置绩效目标。



备注：市财政局是根据预算单位提供的评价资料出具本项目审核意见，评价资料的真实性、全
面性、准确性由预算单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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